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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冯家宝） 10月19日，记者
从杨陵区住建局了解到，为贯彻落实省委、省
政府治污降霾工作要求，进一步优化杨凌能源
结构，减少大气环境污染，持续改善环境空气
质量，根据杨凌示范区铁腕治霾专项行动方案，
杨陵区全面实施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农村片区建
设项目。

截至目前，蒋家寨、新集等45个村 （19191
户） 庭院管网和户内管道安装工程已全面铺开，
完成通村公网5条4700米，完成元树、杜寨、周
李、官村等17村 （6023户） 55240米庭院管网建
设；新集、夏家沟等28个村 （13168户） 正在进
行庭院管网施工。蒋家寨、崔西沟、官村、杜
寨、崔家寨、毕公、白龙、斜上、王上、汤家、
高家、半个城、新集、郭官等14个村已完成户
内管道安装6536户。杨陵区计划2017年12月底
农村片区全面完成禁燃区建设，实现48个村天
然气农村全覆盖，彻底改善农村居民生活环境，
提升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提高群众生活质
量，为环境保护提供重要保障。

杨凌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农村片区有望年底全面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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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行 波）
10月20日，记者从示范区水
务局获悉，为了加快改善杨
凌水环境质量，今年以来，
示 范 区 全 面 推 行 “ 河 长
制 ”， 在 水 污 染 监 督 管 理 、
水污染防治等方面取得了阶
段性成效。

据了解，今年2月10日全
省“河长制”正式启动后，
示范区立即研究审定了 《杨
凌示范区全面推行“河长制”
实施方案》，明确了推行“河
长制”的总体要求、主要任
务和保障措施，实现了境内

“三级河长”制管理全覆盖。
同时，还先后制定了示范区
落实“河长制”联席会议、
巡查督查、信息共享和督查
考核“四项制度”，确立了由

“河长”牵头召集“河长制”
办公室和相关部门，协调解
决河渠保护管理重点难点问
题的常态化机制。先后开展
了漆水河、湋河沿线畜禽养
殖污染防治和建筑垃圾集中
整治活动、对非法采砂进行
了严厉打击，加强了高干渠
等对渭河干流杨凌段出境断
面水质影响较大水体的水质
监测工作，对渭河沿线卫生
进行了集中清理，对主要河渠水质等有关问题
进行了及时督办。

通过近期一段时间整治，各河渠沿线环境
面貌得到明显改善，下一步，示范区将围绕水
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不断健全完善“河长制”
管理的体制机制，进一步重视和加强水质保
护，确保水污染防治工作取得更大成效。

———杨凌淘汰治理黄标车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王晓艳

为 了 农 城 的 那 一 抹 蓝

2015年完成黄标车淘汰任务737辆；
2016年完成黄标车淘汰任务613辆；2017
年完成黄标车淘汰任务402辆，已提前完
成省政府下达的全年淘汰任务……

这一组数字，背后是党工委管委会
誓让天空更蓝，让百姓更满意的如铁决
心；这一组数字，换来的是杨凌的空气
质量大幅提升、农城百姓对空气质量不
断改善获得感的津津乐道。

一直以来，示范区党工委、管委会
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认真贯彻落实
省委“铁腕治霾·保卫蓝天”专项推进会
议精神，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作风，
周密部署，创新举措，狠抓落实，全力
推进黄标车淘汰治理工作。

党政同责
全力推进淘汰治理工作

完成黄标车淘汰数量之大、时间之
短、任务之重前所未有，如何还市民一
片洁净的生活空间，这是摆在党工委管
委会面前的一道“考题”。为此，示范区
建立了由示范区公安局牵头，环保、经
贸、财政、交通等部门密切配合的工作
机制，坚持把黄标车和老旧车淘汰治理
作为推进治污降霾的重要抓手，定期召
开专题协调会，明确各相关部门的目标
任务，研究制定具体工作措施。并督促
各相关部门成立以主要领导为组长的淘
汰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同时，将该项工
作纳入各相关单位年度目标任务考核之
中，按季度进行考核，不定期开展督促
检查，全力推进示范区黄标车和老旧车
淘汰治理工作。

摸清底数
为淘汰治理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要打好黄标车淘汰攻坚战，摸清区
内黄标车底数是关键。为此，在省交警
总队车管处的精心指导下，示范区公安
局确定专人，将辖区剩余的黄标车信息
全部调出，并登记造册，建立了黄标车
淘汰治理工作台账，摸清了底数，为淘
汰治理工作打下坚实基础。同时，将车
辆明细信息及时抄送环保、交通、经贸

等相关部 门， 实
现信息共 享， 做
到淘汰治 理工 作
同步开展，同 频
共振。

在 摸 清 底 数
的基础上，示 范
区公安局 专门 成
立了黄标 车淘 汰
治理工作 领导 机
构，制定 了 《治
理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将 责 任 细
化分解至 辖区 交
警 各 大 队 、 中
队。车管 所、 各
大队、中 队紧 盯
目标任务，指 派
专人在杨 凌和 周
边 市 县逐 车 、 逐 户 、 逐 人 追 踪 车 辆 流
向 ， 积极 找 寻 车 主 ， 做 通 车 主 思 想 工
作，引导车主提前淘汰车辆。同时，定
期下发黄标车淘汰工作进展情况通报，
将 淘 汰治 理 工 作 纳 入 交 警 支 队 内 部 考
核，对工作不力、没有按时完成目标任
务的科所队一律予以扣分，倒逼各项工
作措施落到实处，确保了淘汰治理工作
扎实有序推进。

通力协作
淘汰治理工作初现成效

治理黄标车整治涉及面广，光靠交
警部门一家的努力是不行的，需要多部
门联动协同作战。在示范区公安局的统
筹协调下，环保、交通、经贸、财政等
部门通力协作，扎实推进黄标车和老旧
车治理工作。一是严格实行黄标车、无
标车区域限行，及时制定并扩大限行区
域。在原有的东新路、五胡路、邰城路、
康乐路以内黄标车、无标车限行的基础
上，将限行区域进一步扩大至东环线、
城南路、杨凌大道、杨扶路以内，及时
在上述路段增设了交通禁令标志，并将
黄标车全部录入机动车缉查布控系统，
进行24小时路面监控。二是扎实开展机
动车尾气检测和环保“绿标”发放管理

工作，对黄标车辆一律不予尾气检测，
不予发放环保标志，倒逼不达标车辆提
前淘汰。三是认真落实黄标车提前淘汰
专项资金，做好资金发放的监管审核工
作，让报废黄标车和老旧车辆的车主及
早拿到资金补贴。2013年年底以来，先后
为淘汰报废车主发放补贴资金278.53万
元。四是通过电话、报纸等途径及时发
布黄标车车辆信息，督促车主主动到车
管所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并对黄标车严
格执行停止办理年检手续。五是严格执
行示范区 《提前报废“老旧机动车”拆
解 补贴 实 施 办 法》 和 《淘 汰 注 册 运 营

“黄标车”补贴资金实施办法》，强化对
报废拆解企业的监督管理，切实做到淘
汰报废车辆及时拆解。六是针对示范区
有黄标车的事业单位和运输企业淘汰进
展缓慢的情况，拟发了 《黄标车淘汰报
废督办意见书》 12份，送达单位和运输
企业，各单位和运输企业5月底前已全部
完成淘汰报废任务。

“蓝天常在”非一日之功。过去几
年，示范区顺应百姓期待，持之以恒抓
黄标车淘汰治理，全区生态环境得到有
效改善。未来，示范区将不忘初心，砥
砺前行，建设起天蓝、地绿、水清的美
丽农科新城，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好宜居
环境，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交警将淘汰的黄标车装车

本报讯 （记者 冯家宝） 为有效防治机
动车尾气污染，进一步改善 大 气环 境 质量，
近日，示范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持续开展主
城区低速高排放车辆交通违法整治行动。

整 治 行 动 中 ， 交 警 在 辖 区 主 城 区 对 低
速 高 排 放 车 辆 进 行 劝 返 ， 针 对 家 装 垃 圾 清
运 、 餐 饮 供 货 、 废 品 回 收 等 行 业 的 低 速 高
排 放 车 辆 开 展 违 法 查 处 工 作 ； 对 闯 禁 令 、
无 牌 证 、 手 续 不 全 的 车 辆 一 律 进 行 查 扣 ；
对 未 在 杨 凌 注 册 的 车 辆 做 好 登 记 工 作 ， 警
告 其 不 得 再 次 进 入 城 区 。 同 时 ， 针 对 低 速
高 排 放 车 辆 超 速 、 无 牌 、 违 法 载 人 等 突 出
交 通 违 法 行 为 ， 向 驾 驶 员 讲 解 交 通 安 全 知
识 和 相 关 法 律 法 规 ， 切 实 做 到 安 全 驾 驶 ，
文明出行。

杨凌持续开展低速高排放
车辆交通违法整治行动

本报讯 （记者 王晓艳） 近日，记者
从示范区住建局了解到，为扎实开展好建
筑施工扬尘治理工作，今年以来，该局认
真贯彻落实示范区党工委、管委会“铁腕
治霾·保卫蓝天”工作要求，紧紧围绕建
筑施工扬尘污染防治目标，多措并举，扎
实开展建筑施工扬尘治理工作。

精心安排、周密部署。制定印发了
《杨凌示范区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关于
印发<2017年“铁腕治霾”建筑施工扬尘
治理专项工作方案>的通知》 等文件，对
建筑施工扬尘治理工作进行了精心安排、
周密部署。成立了“铁腕治霾”建筑施

工扬尘治理工作领导小组，
为做好建筑施工扬尘治理工
作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多 措 并 举 抓 好 扬 尘 治
理 。 一 是 明 确 企 业 主 体 责
任，建设单位对项目工地扬
尘污染控制工作负总责，施
工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扬
尘防治工作措施的落实负总
责，监理单位对施工现场扬
尘防治工作负监督责任。二
是 签 订 扬 尘 治 理 目 标 责 任
书，将扬尘治理责任层层分
解至每个项目、每个工地，

具体到岗、落实到人。截至目前，新开
工的15个项目全部签订了安全文明施工
目标责任书。三是建立了扬尘治理分级
管理制度，通过亮“红黄牌” （黄牌为
警告整改、红牌为停工整顿） 对建筑工
地扬尘治理实行信用评价。四是积极探
索创新监管方式，以“互联网+”为抓
手，大力推进扬尘治理视频远程监控系
统建设，做到对建筑施工扬尘治理监管
24小时全覆盖、无死角，不断提升监管
效能。目前已有8个项目完成系统建设和
信息接入。五是组织开展建筑施工扬尘
治理观摩活动，截至目前共组织3次，累

计500余人参加观摩活动。六是研究制定
了 《关于建设工程扬尘治理措施费用计
取的办法》，夯实了扬尘治理费用保障机
制。七是严格执行“禁土令”，及时落实
大气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施，打好冬
防期间扬尘治理攻坚战。

扎实开展扬尘治理检查巡查。为抓
好建筑施工扬尘治理工作，该局定期组
织开展全区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检查
活动，同时多次采取不发通知、不打招
呼，由领导带队突击检查，按照“六个
100%”标准和 《陕西省建筑施工扬尘治
理措施16条》 要求，对扬尘治理措施不
达标的责令限期整改，并通过跟踪督促
确保整改措施落实到位。今年以来，共
组织开展建筑施工扬尘治理检查11次，
累计检查项目135个，发现扬尘治理不达
标行为133条，下发整改通知单28份，其
中停工整改15份。

严查扬尘治理措施不落实行为。2016
年9 月至今，因扬尘治理措施落实不到
位，共累计约谈项目负责人28人次，全
区通报批评15次，项目经理执业证书扣
分4 人次，在陕西省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
信息发布平台记录不良行为信息6次，累
计罚款15万元，禁止3家企业一年内在杨
凌区域内参加招投标。

示范区多措并举开展建筑施工扬尘治理


